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附加家养宠物责任保险条款 

 

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，鉴于投保人已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，本保险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

内，因被保险人合法拥有、照管的宠物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失，依法应由被保险

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。 

被保险人的家养宠物伤害植物及其他动物引起的赔偿责任,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 

累计事故责任限额由投保人自行选择，经保险人确认后在保险单中载明。 

本条款项下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 50 元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所投保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所投保主

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